第二章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郁南县城区无害化处理垃圾填埋场工程地址位于郁南县，距离县城约5公里，远离周边村庄，交通方便。其中一期总库容29万立方米，占地121亩，相关设施于2013年建设，2014年10月投入使用。一期库区已填满，总填埋量约为38.86万吨。二期库区占地220亩，设计日处理垃圾380吨/日，设计总库容85万立方米，截至2025年6月底，二期总填埋量约27.69万吨。配套处理站运行规模为200吨/天，处置工艺为“两级A/O+外置超滤+全量化深度处理（无膜工艺）”。项目配套建设3个调节池，总库容约1.5万m³。
2.项目采购内容
本项目通过对郁南县无害化处理垃圾填埋场的运营作业含渗滤液及地下水处理工作进行市场化委托运营，旨在扎实推进郁南县人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切实改善郁南县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具体工作包含：
（1）二期填埋场临时封场前，根据进场垃圾量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填埋作业，确保垃圾有序、规范、安全填埋。日常进行库区的填埋作业、除臭消杀、膜面维护、雨水导排、渗滤液导排等工作。做好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废水、噪声、坝基、土壤等环境监测。
（2）二期填埋场临时封场后，日常进行（二期）库区的膜面维护、雨水导排、渗滤液导排等工作。做好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废水、噪声、坝体、土壤等环境监测。
（3）渗滤液处理站进行规范化运营，确保渗滤液达标排放。
（4）达标处理地下水，做好水质监测与水质变化应对措施。
3.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
	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分项预算单价（元）
	分项预算总价（元）
	权重%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其他服务
	郁南县城区无害化处理垃圾填埋场委托运营项目
	项
	1.00
	49,511,700.00
	49,511,700.00
	1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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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最终综合总报价=（各产品报价×各项产品权重）的相加值

附表一：郁南县城区无害化处理垃圾填埋场委托运营项目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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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临时封场前服务范围与要求
填埋场临时封场前，需依据《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50869-2013）、《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93-2011）、《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6889-2024）等标准规范，做好整个二期场区的垃圾日常填埋、处理站运营维护和地下水达标处置等工作。确保垃圾有序、规范、安全填埋。渗滤液处理站设备运转正常，水质稳定达标。地下水设施满足水量处置需求，出水稳定达标。
1.1生活垃圾填埋运营作业
（1）做好进场垃圾的过磅称重、进场检查、填埋作业、摊铺压实、填埋覆盖、防垃圾飘散、防恶臭气味、消杀蚊蝇虫害、危险废物控制、雨污分流、水体导排、边坡防渗膜防护、场区清扫保洁、排洪渠清污、环境绿化养护清杂、渗滤液导排、环境自行监测、宿舍楼的维修、地磅维护等工作。
（2）做好中期覆盖区域边坡维护及修复工作，主要包含膜面维护（包括定期巡查、漏洞修补、垃圾堆体整形（如出现堆体垮塌时））、膜面雨水沟清疏、坝体变形监测等。
（3）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GB/T18772-2017）、《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6889-2024）、《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及排污许可证的频率和要求，对该填埋场渗滤液出水、地表水、地下水、环境噪声及其他指标进行日常监测，负责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该填埋场恶臭污染物进行监测。
（4）负责垃圾填埋场投入的挖掘机、推土机、洒水车、焊机、排水泵等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并准备足额备品备件与操作工具。
（5）负责垃圾填埋场配套的监控系统、道路、监测井、截洪沟、调节池（包括浮盖）、路灯、水泵、集水井、消防设施、电力系统等所有的设施设备的巡查、维修与维护。
（6）负责场区防汛、防火、安全生产以及环境卫生等工作（因雨季造成的山体滑坡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7）做好防护林、隔离带和边坡山体的稳定性巡查工作，及时报告相关情况。
（8）投入足够作业人员，包括不限于项目主管、地磅值班员配置、机械驾驶员、消杀专员、揭膜工等人员。制定各岗位操作规程，并严格按照岗位操作规程完成作业任务。
1.2渗滤液处理
（1）加强渗滤液抽排管理，确保库区渗滤液在控制安全液位内，并满足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2）应由专人负责调节池、水泵、电箱和控制系统的维护管理和环境卫生工作，定期对阀门打油养护，及时抽排填埋库区内和调节池膜表面水。
（3）应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的频率和要求，对相关的指标进行自检或送检。
（4）渗滤液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按照现行国家《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家的相关规定执行。
（6）渗滤液处理设施的维护保养、安全操作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93）执行。
（7）在运营期间，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处理站运营正常，污水处理排放符合标准。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渗滤液处理系统稳定运营，渗滤液经处理需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2的规定限值。
2）合理配置运营工作人员，做好渗滤液处理设施的使用、保养维护、渗滤液处理站各工艺段进出水质化验；
3）制定并实施渗滤液处理操作规程，设备维护保养制度，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4）负责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管理及危废液处理；
5）做好渗滤液站内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包括场地绿化养护工作及场容场貌管护工作，如场区道路日常清扫等；
6）建立台账，做好处理站的进水、出水、排放标准、系统维护、检测、运行数据等记录与管理工作；
7）配合甲方做好有关的接待工作。
（8）投标人应充分考察现场情况，包括不限于水量、水质与设备状况。现有渗滤液全量化处理设备部分设备归属现有运营单位，中标人应自带设备补齐流程，确保渗滤液能够实现全量化处理。
（9） 受到现场空间的限制，全量化设备的用地面积应不大48*5米（位于调节池侧边，长度不超过48米，宽度不超过5米，应注意设备荷载对调节池侧壁的承压影响）。
（10） 装机功率应不增加变压器负荷（变压器1容量为150KVA，变压器2容量为250KVA，包含整个场区生产与生活用电）。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内核算全部动力设备的装机功率。超过此装机功率的由投标人自行配带发电设备解决。
（11）投标人应在中标并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实现渗滤液处理系统得以全量化处理并且出水达标排放。
（12）运营期结束后权属甲方相关渗滤液设施、设备由乙方移交给甲方，乙方自带设备由乙方自行撤回，相关改造、移交方案乙方应在改造前报送甲方，经双方协商确定。
1.3地下水处理需求
（1）对一期封场填埋场地下水、一期调节池地下水、二期调节池地下水统一抽排至缓冲水池（可利用一期处理站构筑物）后集中处置。
（2）由中标人自带一台地下水处置设备，日均处理量按200t/d考虑，雨季水量大时，运营单位应当考虑应急措施，确保雨季时满足系统处理水量安全。
（3）运营单位需根据自身对被污染地下水的水量与水质波动了解，选择采用合适的处理工艺和设备完成地下水的处理，对所投入的设备系统的能力、效果给予保证，地下水处理后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2标准后排放。
（4）若地下水处理过程中产生浓缩液，投标人应自行结合渗滤液处理系统进行消纳，确保地下水得以全量化处理。
（5）系统要求具有完备的计量系统，投入处理工艺设备必须能够间歇运转且调试周期短，便于维护，稳定性强。要求设备应在合同签订后1周内正常出水。
（6）地下水集水井的池体、提升装置、输送管道等的运维均由中标人负责。
（7）运营单位做好设备日常维护工作，发现项目运行故障后上报采购人，运营管理团队在2小时内处理常规故障，非常规故障且运营管理团队无法处理的，需马上联系设备生产厂的售后维修服务人员，及时排除故障恢复生产。
（8）地下水处理期间产生的设备运行和维修、药剂费、管理费、水电人工等一切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9）运营期结束后，乙方自带设备由乙方自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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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临时封场后服务范围与要求
（1）当填埋场临时封场后，日常运营工作主要包含：
1）进行二期临时封场区域边坡维护及修复工作；
2）二期临时覆盖膜的膜面维护（包括定期巡查、漏洞修补、垃圾堆体整形（如出现堆体垮塌时））、膜面雨水沟清疏、坝体变形监测等。
3）根据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做好日常水、气、声等的检测工作，做好台账记录与污染防范。
4）负责二期垃圾填埋场配套的监控系统、道路、监测井、截洪沟、调节池（包括浮盖）、路灯、水泵、集水井、消防设施、电力系统等所有的设施设备的巡查、维修与维护。
5）负责场区防汛、防火、安全生产以及环境卫生等工作。
6）做好防护林、隔离带和边坡山体的稳定性巡查工作，及时报告相关情况（因雨季造成的山体滑坡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投入必要的作业人员，制定各岗位操作规程，并严格按照岗位操作规程完成作业任务。
（3）制定防火、防爆、防雷、防突发事件等措施、方案及应急预案，报县有关部门备案，以确保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
（4）日常对渗滤液调节池液位进行日常监测记录，并及时保证调节池液位在安全液位以下。
（5）具有完备各项作业资料及台账（月巡检记录、物料消耗台账、场区与周边环境监测、实验室数据、安全与消防应急培训演练）。
（6）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GB/T18772-201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及排污许可证的频率和要求，对该填埋场渗滤液出水、地表水、地下水、处环境噪声及其他指标进行日常监测，负责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该填埋场恶臭污染物进行监测。
（7）做好渗滤液的导排/抽排，确保渗滤液系统正常稳定运行，渗滤液实现全量化达标处理。相关要求与前述1.2条相同。
（8）做好地下水的导排/抽排，确保地下水系统正常稳定运行，地下水实现全量化达标处理。相关要求与前述1.3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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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项目承包服务费
（1）项目承包服务费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生活垃圾、渗滤液及地下水处理费、管理费、水电费、人员费用（含工资、奖金、福利、社保及教育培训、暂住费用、保险及处理一切伤亡事故等费用）、生产资料（车辆、工具、各种机械设备采购，各种机械设备耗损、维护费及油料上涨）、税费以及相关辅助设施设备费用等一切相关服务费用。
（2）突发事件（如道路污染）和自然灾害（如台风）、各种重大活动（包括国家、省、市、县检查以及各项临时性突击任务）和重大节假日等需要重点保洁或及时清理现场的，中标人须无条件配合管理部门的工作，该部分费用已包含在本项目服务费中，采购人不再另外支付。
（3）运营单位应结合现有设施、设备等，根据填埋场的处理规模及作业人员，确定主要作业机械设备的数量，自行准备相关的作业机械设备。
（4）填埋场开始运行前，采购方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填埋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本底监测，包括环境大气、地下水、地表水、噪声、土壤；填埋场运行过程中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等进行环境污染排放达标情况的检测。如相关检测指标不达标需要整改的，由采购人另行委托第三方实施。
委托监测应由具备专业资质的环保、环卫监测部门（机构）进行并出具结果报告；委托监测项目应包括地下水、地表水、渗沥液、填埋气体、大气和厂界噪声等内容。
（5）退出机制
合作期内，若不是由于郁南县集贸和市政管理中心的违约或由于不可抗力所致，承接主体发生如下行为，且在有允许的纠正期限而承接主体在该期限内未能纠正，即构成承接主体违约事件，郁南县集贸和市政管理中心有权立即发出终止意向通知：
承接主体因管理不善，发生特别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
承接主体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根据中国法律承接主体进行清算或资不抵债；
承接主体未能根据本合同规定提交或保持履约保函足额有效；
承接主体未履行合同项下的其它义务，构成对合同的实质性违约，并且在收到郁南县集贸和市政管理中心说明其违约并要求补救的书面通知5个工作日内仍未能完成补救该实质性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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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运营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满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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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费用测算与结算方式
本项目总的服务费为4951.17万元，按月支付，最终结合中标下浮率和考核结果计算需支付给运营方的实际服务费。各项费用如下：
（1）填埋场正常接收垃圾时，垃圾填埋运营作业综合单价为每吨垃圾62.2元，根据垃圾量据实按月结算。
（2）填埋场进入临时封场后，库区维护按月包干价支付，月度费用133.78万元。
（3）渗滤液全量化处理综合单价为每吨渗滤液197.94元，根据渗滤液量据实按月结算。
（4）地下水全量化处理综合单价为每吨地下水80元，根据地下水量据实按月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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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监督考核
采购人根据市场化运营、规范化管理的原则，与运营单位签订填埋场运营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并通过对填埋场运营的日常监管理和考评，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运营单位必须每月提交设施运营报告，提交月度进场垃圾量、渗滤液抽排量、渗滤液调节池存量、渗滤液处理量、环境监测自检数据、安全运营及填埋作业面调整计划。
运营单位必须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93）的要求建立运行维护技术档案，系统地记载填埋场运营期的全过程及主要事件，并按季度提交给采购人。
运营单位必须于每年12月31日前提交下一年度的填埋运营计划备案，并于每年3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的运营情况汇报资料。
采购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运营资料，运营单位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多次催告仍不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留置运营处理费直至相应的运营资料提交，并不得以此计提利息。
6.1运营质量考评办法
（1）进场垃圾计量采用如下原则：
1）自动称量为主、人工复核确认：采购人应确保垃圾计量系统具备自动衡量功能，并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现在线传输功能，进场垃圾量以自动称量数据为基础，对于个别异常情况，甲乙双方可以在自动计量数据的基础上注明实际情况并说明原因，每日由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复核并于第二天签名确认，双方签名确认后原则上不得修改。
2）实行联单制度、每日确认上报：计量数据实行五联单制度，每进一车垃圾出具一份联单，联单分别由采购人、运营单位、垃圾运输单位、财政部门各执一份，另一份暂由采购人保管备查；每日由采购人双方对比五联单的数据与自动称量汇总表的数据差异，如两者数据相同，则作为当天的进场垃圾量，如有不同，则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视频监管情况作出说明，相应的说明及视频资料每月报财政部门备案。
3）异议申诉，受益方举证：对于有异议的部分，双方均应在第二天提出，并在提出当天处理完毕,相关的举证责任由受益方负责。
4）接受其他部分监管：财政部门、生活垃圾运输单位对进场垃圾存在异议时，有权提出异议。
（2）采购人每月根据运营人提交的月度运营资料的真实性、资料完备性，以随机检查的方式按照《郁南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营质量考评标准》进行运营质量现场考评，不固定每月的考评时间和次数。
（3）月度运营资料必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93）和相关要求提交，月度运营、季度运营及年运营情况汇报的资料完备性权重占20%，具体的资料完备性参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营质量考评标准》执行。
（4）现场考评执行实查实扣分制度，每次考评时，如有项目被扣分，采购人下属工作人员（或指定人员）将把每个扣分项目的现场情况拍摄下来，作为扣分的凭证；累加各项目的扣分即为该次考评的扣分数，现场考评的权重占80%。
（5）每次考评后，采购人将以书面形式把当次考评结果送达运营单位（如有扣分，将附上扣分项目的现场拍摄照片）。
（6）运营单位如对该次考评结果不服，应在接到考评结果的5天内向采购人提出更正要求并说明理由，否则视作对考评结果无异议；采购人应在接到运营单位提出更正要求的5天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作对考评结果的更正；如运营单位对采购人的答复仍不服的，可按有关程序申请行政复议。
（7）每月5日（遇节假日顺延或提前），采购人对运营单位上月各次考评扣分数进行累计，再以考评分底分100分减去扣分的累计数，即为运营单位上月的月度考评分。
（8）每月6日（遇节假日顺延或提前），采购人以书面形式将运营单位上月的月度考评分送运营达单位。
（9）根据月度考评分扣减运营单位当月运营费用的方法：
1）得分≥85分的（含85分），不扣减当月服务费。
2）低于85分的，每扣一分对应扣减当月服务费用￥1000.00元，计算公式：应扣费=（100-得分）×1000。
3）月度环境卫生评分低于85分，考评部门所扣经费在乙方的当月服务费中抵扣。
（10）采购人可根据工作实际，不断完善填埋场运营工作要求和考评标准，对于一些新出现的作业问题，采购人可以向运营单位发出作业书面通知，运营单位在参照上述运营工作要求和考评标准进行作业的同时，还应按照采购人所发出的作业书面通知要求进行作业。运营费用的计算和核拨当月的运营费用采用分项综合处理费单价结算，以实际填埋垃圾量、处理渗滤液、地下水的量分别计量，按月结算的方式支付给运营单位（进入临时封场阶段后，填埋场按月包干价计费）。每月8日前（遇节假日顺延或提前），运营单位报送上月的垃圾填埋处理量、渗滤液处理量、地下水处理量并填报《拨款申请审批表》（县财政部门统一表格）交到采购人；采购人在2个工作日内加注是否扣减运营单位上月运营费用的审核意见，并送采购人审定后报县财政部门予以核拨。
（11）特别条款：提前中止运营单位运营权的条件（出现以下条件之一）：运营单位丧失运营资质或无力继续正常履行运营合同；
未经管理单位同意，运营单位擅自处理不符合进场规定的垃圾两次或运营单位擅自受纳非本县垃圾两次；
运营单位伪造、篡改进场垃圾过磅数据、环境监测数据超过两次；
填埋场发生中毒、爆炸、火灾等安全事故，管理方要求运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其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相关要求。
运营单位偷排渗滤液两次及以上；
连续两个月或一年内出现三次月度考评分在70分以下。
6.2运营质量考评标准
重要说明：本考评标准分资料完备性（月度运营、季度运营及年运营资料）考评和现场考评，资料完备性权重占20%，具体的资料完备性参照评标准本执行；现场考评的权重占80%。
附件1：郁南县城区无害化处理垃圾填埋场委托运营质量考评标准
	项目
	考评内容
	考评扣分标准

	垃圾计量统计与填埋物控制
（3分）
	垃圾计量
统计（2分)
	计量统计记录资料不全扣1分，无定期标定检验扣1分。

	
	填埋物控制（1分）
	查看相关措施和记录资料，未对进场垃圾进行有效控制，扣0.5~1分。

	








填埋场作业
（25分)
	填埋作业规划（计
划）（2分)
	有规划方案，无规划图，方案不够详细或不利于雨污分流，扣0.5-1.0分。无规划方案及规划图扣2分。

	
	分区分单元埋、覆盖及雨污分流管理（10分)
	根据非作业面的垃圾堆体的覆盖情况及雨水导出堆体外的情况进行打分，全部用膜覆盖，且雨水径流能全部分流至堆体外得满分，其余根据具体情况扣1-9分。

	
	
	填埋作业面不作业时覆盖情况，用膜临时覆盖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垃圾推铺压实（4分)
	未采用斜坡压实，存在垃圾陡坡的扣1~4分。

	
	作业面控制（4分）
	作业面垃圾暴露面积（㎡）与垃圾填埋量之比不大于1的得满分，其他情况酌情扣1-4分。

	
	防渗膜保护（5分）
	运营过程中防渗膜保护措施不完善或防渗膜有破坏的，扣1-5分。

	

厂区消杀除臭及飘扬物控制（5分）

	
消杀除臭作业（3分)
	根据消杀和除臭作业制度及记录进行评定，不规范（未定时进行、无作业制度、未查到记录资料、未查到药剂采购或使用记录资料等）的扣0.5-3分。无消杀除臭措施的得0分。

	
	现场效果（2分）
	填埋区周围有明显臭味扣1分，苍蝇较多扣0.5分，有飘扬物飞起或填埋区外物体上有飘扬物悬挂扣0.5分。

	
堆体边坡（3分）
	
堆体边坡（3分）
	终场边坡沉降前不大于1：2.5，沉降后不
大于1：3；垃圾堆体中间边坡不大于1：2。以上两种情况根据填埋场阶段选择评分项，满足一项得满分。
其他情况酌情扣0.5-3分。

	渗滤液导排与处理设施运行（11分)
	渗滤液导排（2分）
	1、渗滤液收集与导排不完整有效，如存在堵塞情况，库区及调节池存在溢水情况等，扣1-2分。

	
	

渗滤液处理设施运行（9分）
	2、渗滤液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出水水质全部达标。存在问题的，酌情扣0.5-6分（全年处理后出水指标场内日常监测每项每次不达标扣0.5分，政府监督性监测每项每次不达标扣1分），污泥处理设施运营不正常或记录不全扣1-3分。

	



环境监测（5分）
	场内地下水监测频次（1分）
	全年每监测1次得0.25分，满分为止。包括所有监测项，包括场内委托监测。

	
	场内地下水外排水监测结果（2分）
	不达标有1项扣0.2分，扣完为止。无场内环境监测资料的，得0分。

	
	政府部分监督性环境监测结果（2分）
	所有监测结果均达标（包括渗滤液出水、大气、场界噪声、地下水、地表水），地下水、地表水未受到填埋场污染得2分，其他酌情扣0.5-2分。

	


运行人员配备
（5分）
	技术人员配备（3分)
	不满足合同要求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要求的，每少1人扣0.5分，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操作工配置（2分）
	不满足合同要求的操作工（包括摊铺压实，覆盖，作业面消杀除臭、渗滤液导排处理、监测化验等）数量及要求（具有培训证/上岗证）的，每发现1人得0.5分，扣完为止。（培训证/上岗证需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

	








管理（13分)
	管理制度（1分）
	规章制度齐全、规范得满分，其他酌情扣0.2-1分。

	
	

安全管理（5分）
	有安全认证得0.5分，安全操作制度或规程齐全得0.5分，安全标识齐全得0.5分，应急预案齐全得0.5分，应急演练到位得3分。否则缺失哪一项就扣除其对应的分值。
1年内出过安全事故扣5分。

	
	管理体系认证（1分)
	三证不全，酌情扣分。其中质量占0.3分，环境0.3分，安全0.4分。

	
	填埋工艺设施设备维护（5分)
	设施设备维护良好，完好率100%，得满分。有设施、设备不可用或损坏，有1项扣0.2分，扣完为止（考察价值1万元以上所有设施设备，已报废设备除外）。

	
	运行记录资料（1分)
	齐全规范得1分，其他酌情扣0.2-1分。

	填埋场总体环境（3分）
	填埋场总
体环境（3分）
	根据现场实际环境进行判断，良好得3分，其他酌情扣1-3分。

	






其他（20分)
	临时道路和卸料平台（5分）
	未按标准GB50869、CJJ93及时铺筑临时道路和卸料平台或铺筑不规范，有陷车现象，扣1-5分。

	
	拾荒现象（5分）
	有拾荒人员，每发现一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危险化学品管理（5分）
	危险化学品存放场所合理，保护措施齐全，采购记录、使用记录、相关证书齐全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危险废物控制（3分)
	运营过程中危险废物控制措施得当，化验室废液妥善处置，响应记录台账及转运手续健全，否则扣3分。

	
	办公区域管理（2分)
	不遵守办公区相关管理制度（如乱扔垃圾），每发现一处扣0.5分。扣完为止。

	
投诉处置情况
（7分）
	

投诉处置情况（7分)
	及时处置与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相关的整改通知、信访、投诉案件，并向监管方及时反馈处置情况，如有违反每次扣1分；因运营方责任原因造成在媒体曝光、群众投诉并堵路、在市级检查及重大活动检查等中受到批评或扣分，每次扣5分。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无效。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其响应性评审加重扣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bookmark: _GoBack]
